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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种植结构调整一次性鼓励补贴
申报程序

一、补贴对象。2025年之前在三亚种植芒果的种植企业（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农户。
二、补贴标准。结合财政实际，按1000元/亩发放一次性鼓励补贴。
三、补贴条件。在2025年至2028年期间，主动、自愿清退芒果树后改种植《三亚市重点热带优异果蔬产业发展目录》范围的“新奇特优”热带水果，并且苗木成活时间超过6个月。
四、发放流程。
（一）申报程序及材料
申报主体据实填写《三亚市芒果种植结构调整鼓励补贴申请审批表》（详见附件，一式叁份），报送村（居）委会，由种植地的村小组、村（居）委会进行核查、汇总，经村（居）委会“两委”会议讨论并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村（居）委会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各区（育才生态区）农业农村局审核。
申报材料：一是农户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合作社或涉农企业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的复印件、合作社负责人或涉农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二是种植地点的土地使用证明材料（可由村（居）委会出具证明并加盖村（居）委会公章）或土地租赁证明复印件和土地确权证等；三是村（居）委会“两委”会议记录复印件和公示照片。
（二）审核
各区（育才生态区）农业农村局收到申报材料后审核、汇总，组织人员对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申报情况进行核实，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对申报面积进行实地核实，特别对申报面积与提供的土地证明材料面积不一致的要重点核实，确保申报面积与实际情况一致。核实后经区农业农村局会议讨论，并公示5个工作日，有异议的需重新核对。
（三）补贴资金拨付
各区（育才生态区）农业农村局公示无异议后，按照补贴发放程序，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给实际进行芒果清退的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涉及农户的，通过“社保卡”发放；涉及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通过其开设的对公账户发放。
（四）强化资金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财政惠民补贴资金发放操作规程的通知》（琼财库〔2020〕71号）要求，严格使用补贴资金，规范资金发放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补贴面积，不得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不得用补贴资金抵扣各种税费、债务和欠款。出现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